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５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以邮件、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吴南平先生召集、主持，经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

告》。

二、《关于增资控股孙公司浙江焕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增资控股孙公司浙江焕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三、《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四、《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委托建设管理合同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１

票。关联董事陈夏鑫先生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委托建设管理合同书的公告》。

五、《关于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六、《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６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邮件、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

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长成谦女士主持，会议经监事

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委托建设管理合同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杭锅余热锅炉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浙江西子房产集团有限公

司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

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委托建设管理合同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８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控股孙公司浙江焕新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锅股份”或“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以

１

：

１

（每一元注册资本

作价一元）的价格向浙江焕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焕新节能”）增资

２

，

２４２

万元人民币，焕新节能另

一股东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西子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以同样的价格向焕新节能增资

１

，

７５８

万元人民币。 焕新

节能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杭州锅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４９．０２％

杭州锅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７

，

２４２ ５１％

浙江西子联合工

程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０ ５０．９８％

浙江西子联合工

程有限公司

６

，

９５８ ４９％

合计

１０

，

２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４

，

２００ １００％

２

、本次投资已提交杭锅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会议以

９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增资双方基本情况

１

、增资方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

，

０５２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南平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

Ａ

级锅炉，锅炉部件，金属结构件，三类压力容器，

ＡＲＩ

级压力容器，核电站辅机，

环保成套设备；加工：锻造，铸造，金属切削；服务：环保能源工程设计，锅炉制造技术咨询，开发，成果转让；

锅炉安装，维修，改造（以上经营范围均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机电设备安装，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商品

分销业务）；承包境外与出口自产设备相关的安装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

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杭锅股份总资产

４１４

，

５３０．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６

，

１１３．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３３０

，

９０１．７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３

，

４４５．２９

万元（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受资方

浙江焕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坚

经营范围：服务：节能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节能设备开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焕新节能总资产

１

，

９９９．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尚在筹建中，净利润

－０．９１

万元。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促进焕新节能的进一步发展，增强资金实力，提升承接业务的能力，抓住我国节能环保产业

快速发展的市场机遇，快速拓展市场，促进企业持续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１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对控股孙公司西子联合设备成套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银行

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已提交杭锅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会议以

９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担保已超出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浙江西子联合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６０．５％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浙江西子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陈坚

经营范围：服务：机电成套设备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批发：机电成套设备，金属材料，电线电缆，高低

压电器，阀门及管件，保温耐火 ，仪器仪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西子联合设备成套总资产

２４

，

１１８．３４

万元，总负债

２２

，

９９０．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

收入

２６

，

８５０．０８

万元，净利润

３３７．３８

万元。（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１

、担保方：杭锅股份

２

、被担保方：西子联合设备成套

３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４

、担保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西子联合设备成套为本公司控股孙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但缺乏融资能力，其从事的业务，对流动

资金需求持续增长。本次申请的银行授信将用于融资和非融资性保函等业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等），有利于西子联合设备成套进一步扩大经营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为西子联合设备成套提供担

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２％

。

截至本次担保公告披露前，公司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１５％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２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期一）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召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嘉宾。

６．

会议地点：杭州市东新路

２４５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董事会决议

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股东请仔细填写 《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一），连同登

记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来信请寄：浙江省杭州市东新路

２４５

号杭州锅

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３１０００４

（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２

月

２１

日，每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东新路

２４５

号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注意事项：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一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５３８７５１９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５３８７５９８

联系人：陈华 洑卫锋 姚卉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请自理。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

１

：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邮 编 联 系

地址

联系地址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表决权，并代为

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说明：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若无明确指示，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２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

委托股东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股数：

＿＿＿＿＿＿＿＿＿＿＿＿＿＿＿＿＿＿＿＿＿＿＿＿＿＿＿＿

委托股东证券帐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注：

１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

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名；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锅股份”）拟对控股子公司杭州杭锅江南物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南物资”）及其全资子公司宁波杭锅江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国际贸易”）

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已提交杭锅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会议以

９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担保已超出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杭州杭锅江南物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江南物资

８３．５０％

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锅炉厂工程物资

有限公司持有江南物资

１６．５０％

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陈华

经营范围：钢材、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矿石制品、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木材制品、纺织品、纺织原料、阀门、仪表、锅炉及配件、保温耐火材料、焊材、塑料制品、机械设备的批发，零

售限分支机构经营；货物进出口业务（商品进出口不涉及经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指标、出口

许可证等专项规定管理商品，涉及其他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指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规定管理商

品，涉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

可经营的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南物资总资产

２

，

３４１．７６

万元，净资产

１

，

９７３．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７５３．８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２．９８

万元。（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宁波杭锅江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是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杭州杭锅江南物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华

经营范围：矿产品、钢材、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材料、装潢材料、装饰材料、仪器仪表、锅炉配件、保温耐

火材料、焊材、五金交电、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橡胶、塑料原料及制品、化纤原料及制品、木材制品、家

用电器、通讯器材、日用品、纺织原料及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家具、卫生洁具、文具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

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１

、担保方：杭锅股份

２

、被担保方：江南物资及其全资子公司江南国际贸易

３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４

、担保金额：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江南物资为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子公司，江南国际贸易为其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

均良好，但缺乏融资能力，其从事的业务，对流动资金需求持续增长。本次申请的银行授信将用于融资和非

融资性保函等业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有利于江南物资及其全资子公司江南国际贸易进一步

扩大经营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为江南物资及其全资子公司江南国际贸易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２．２１％

。

截至本担保公告披露前，公司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１５％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９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锅股份”）拟用自有资金

４８８

万美元在香港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

本次投资已提交杭锅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会议以

９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

，

０５２

万元

注册地：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２４５

号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

Ａ

级锅炉，锅炉部件，金属结构件，三类压力容器，

ＡＲＩ

级压力容器，核电站辅机，

环保成套设备；加工：锻造，铸造，金属切削；服务：环保能源工程设计，锅炉制造技术咨询，开发，成果转让；

锅炉安装，维修，改造（以上经营范围均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机电设备安装，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商品

分销业务）；承包境外与出口自产设备相关的安装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

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金特瑞国际实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注册为准）

２

、注册地：香港

３

、注册资本：

４８８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３

，

０８９

万元）

４

、拟定经营范围（以最终注册为准）：进出口贸易；主营业务有关的技术、设备进出口业务；海外投资、并

购、设立办事处等相关行业项目投资。

５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公司以自有人民币资金换汇，作为对香港公司投资的

资金来源；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作为公司与国际市场的联络窗口，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设立能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及时

获取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提升公司竞争力。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０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委托

建设管理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杭锅余热锅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锅余热”）拟在杭州市江干区临丁路地块建

设日常办公生产经营场所（包括地下室、办公楼、生产综合库、辅助楼）。关联方浙江西子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子房产”）是一家专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厂房建设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和

专业的管理团队，鉴于西子房产在房地产开发建设领域的管理能力和经验，杭锅余热拟委托西子房产全面

负责上述地块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 项目建设委托管理费及建设期间相关人员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

元。

本次关联交易已提交杭锅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会议以

８

票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陈夏鑫先生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浙江西子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水福

企业住所： 江干区景芳五区景苑公寓三幢裙房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

一般经营项目：房屋建筑，房地产中介，商品房代购代销，房屋置换、买卖、租赁，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

期货外）。

２．

关联方财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８５

，

０２１．６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７

，

１８２．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

，

８９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４

，

５９９．６４

万元（经审计）。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浙江西子房产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浙江西子房产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为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西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分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水福和陈夏鑫。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市场价格。

四、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

易定价原则，价格公允，为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对公司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利于保

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杨华勇、钟晓敏、马骏就本次关联交易事宜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此项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杭锅余热锅炉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浙江西子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全面负责江干区

临丁路地块日常办公生产经营场所（包括地下室、办公楼、生产综合库、辅助楼）的建设管理工作，委托管理

费用及建设期间相关人员费用经过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核了该项关联交易，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杭锅余热锅炉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浙江西子房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１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公司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价格

公允，为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对公司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国信证券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杭锅余热与浙江西子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就建设大型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发电生产基地及大型燃气轮机余热锅炉项目厂前区域工程签署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１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的意见；

４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

上接

D29

版

)

３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以股票投资为主，大类资产配置不作为本基金的核心策略。但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现阶段仍存在

较大的系统性风险，本基金会适度进行大类资产配置调整。

与个股投资评级类似，本基金将从基本面趋势、估值以及基本面趋势的认同度三方面对股票资产系统性风险进行评级。

在基本面趋势方面，本基金重点关注市场整体盈利的变化趋势；在估值方面，我们关注市场平均市净率以及平均市盈率

等估值指标的历史比较；在考察基本面趋势的认同度时，则主要关注各家机构对股票市场大势的判断。

除了上述因素外，政策变化有可能改变整体资产的估值水平。中国资本市场处于不断发展成熟过程中，政策的调整是不

可避免的。本基金对政策变化可能引发的市场整体估值的变化保持高度的关注。

本基金将基于对股票类资产系统性风险的评级，适度增加或减少股票类资产配置比重，并相应调整债券类资产的配置比

重。

基于国际国内的投资经验，过于频繁的大类资产调整不利于本基金的管理。本基金仅在股票类资产系统性风险过高或过

低时进行适度的配置调整，一般情况下本基金将保持配置的基本稳定。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选定为：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

×７０％＋

中信国债指数

×３０％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由深沪两市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公司构成，样本股经过了流动性和财务稳健性的审慎检查，能较全面地

描述中国

Ａ

股市场的总体趋势。基于该基金股票、债券投资和现金留存的比例，选用该业绩比较基准能够忠实地反映本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

如果今后证券市场中有其他代表性更强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有更科学客观的权重比例适用于本基金时，本基金管

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因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应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后，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管理人将在调整前

３

个工

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基金产品。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根据本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

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投资组合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４

，

８０４

，

５６３

，

９０１．６３ ６６．６１

其中：股票

４

，

８０４

，

５６３

，

９０１．６３ ６６．６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８

，

９９２

，

９１７．９０ ０．８２

其中：债券

５８

，

９９２

，

９１７．９０ ０．８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

，

３４４

，

４６７

，

５０５．２１ ３２．５０

６

其他资产

５

，

０５３

，

８０１．１３ ０．０７

７

合计

７

，

２１３

，

０７８

，

１２５．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０９

，

９３６

，

０６９．０２ １．５３

Ｂ

采掘业

８４０

，

７８５

，

３３６．９４ １１．６９

Ｃ

制造业

２

，

５１１

，

７１１

，

３９１．００ ３４．９２

Ｃ０

食品、饮料

４３５

，

６８７

，

４５８．５５ ６．０６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１４４

，

５１５

，

４７２．２９ ２．０１

Ｃ２

木材、家具

７

，

７５３

，

６１６．４６ ０．１１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４５８

，

８７４

，

１８８．６５ ６．３８

Ｃ５

电子

９９

，

０３２

，

０００．９４ １．３８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２４２

，

０４６

，

７６２．５８ ３．３７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４６６

，

７６０

，

７３３．７２ ６．４９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６５７

，

０４１

，

１５７．８１ ９．１３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１３８

，

６１１

，

０２８．６９ １．９３

Ｇ

信息技术业

３３８

，

４２５

，

８８７．５５ ４．７１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３４１

，

８０８

，

１４２．５８ ４．７５

Ｉ

金融、保险业

１２６

，

３２０

，

４２７．７３ １．７６

Ｊ

房地产业

３０２

，

７４２

，

８５５．６３ ４．２１

Ｋ

社会服务业

９４

，

２２２

，

７６２．４９ １．３１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４

，

８０４

，

５６３

，

９０１．６３ ６６．８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８４４

丹化科技

１１

，

０００

，

２９６ ２１８

，

２４５

，

８７２．６４ ３．０３

２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１１

，

３７９

，

８４７ ２１５

，

９８９

，

４９６．０６ ３．００

３ ６００２５６

广汇股份

６

，

５９９

，

７３３ １５０

，

３４１

，

９１７．７４ ２．０９

４ ６０１１０１

昊华能源

５

，

５３４

，

１３７ １４０

，

９５４

，

４６９．３９ １．９６

５ ６０１６９９

潞安环能

４

，

６１０

，

１６８ １３４

，

５７０

，

８０３．９２ １．８７

６ ６００１２３

兰花科创

２

，

９９９

，

９５３ １２９

，

９５７

，

９６３．９６ １．８１

７ ６００１０４

上海汽车

７

，

４９９

，

７９８ １１９

，

８４６

，

７７２．０４ １．６７

８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４

，

０６７

，

４８０ １１８

，

２００

，

９６８．８０ １．６４

９ ６００３８７

海越股份

１０

，

０３０

，

９１３ １１１

，

６４４

，

０６１．６９ １．５５

１０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５

，

４７３

，

５１５ １０９

，

４１５

，

５６４．８５ １．５２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１９

，

３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７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１０

，

０７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２９

，

５８３

，

９１７．９０ ０．４１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５８

，

９９２

，

９１７．９０ ０．８２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２９９

，

４１０ ２９

，

１６５

，

５２８．１０ ０．４１

２ １１０１０１８ １１

央行票据

１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３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７

３ １０８００８２ １０

杨浦投债

０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７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

４ １２９０３１

巨轮转

２ ４

，

２１０ ４１８

，

３８９．８０ ０．０１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

，

６５５

，

４９４．６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０１

，

７３３．３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９６

，

５７３．１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

，

０５３

，

８０１．１３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基金的业绩报

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０５

年年底

３．６６％ ０．７０％ ０．４３％ ０．９１％ ３．２３％ －０．２１％

２００６

年

１０９．８１％ １．２２％ ７７．２２％ ０．９８％ ３２．５９％ ０．２４％

２００７

年

１３７．７９％ １．８３％ ９８．４３％ １．６１％ ３９．３６％ ０．２２％

２００８

年

－５１．９４％ ２．１５％ －４９．２４％ ２．１０％ －２．７０％ 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

５６．４５％ １．８８％ ６１．８２％ １．４２％ －５．３７％ ０．４６％

２０１０

年

６．６２％ １．３５％ －６．５４％ １．０９％ １３．１６％ ０．２６％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１１．４７％ １．１２％ －１．８８％ ０．８６％ －９．５９％ ０．２６％

过去

３

个月

－８．９４％ ０．９５％ －１０．６５％ ０．９３％ １．７１％ ０．０２％

２

、基金的收益分配情况

期间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分红数（元） 备注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０５

年年底

０．３００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实施

２００６

年

３．７５０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６

月

９

日、

１１

月

２０

日实

施

２００７

年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实施

２００８

年

０．６６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实施

２００９

年

－ －

２０１１

年前

９

个月

－ －

合计

１０．７１

３

、图示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十三、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运作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运作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由基金管理人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的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基金管理人可以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如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由基金管理人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的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

延。

３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７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

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基金募集过程中所发生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从基金认购费用中列支，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等信

息披露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列支。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如降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认购费

本基金认购费率按认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不同档次，最高不超过

１．０％

，如下表所示：

认购金额 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

＜１００

万

１．０％

１００

万

≤

认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０．８％

５００

万

≤

认购金额

＜１０００

万

０．６％

认购金额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次

认购费将用于支付募集期间会计师费、律师费、注册登记费、销售费及市场推广等支出，不计入基金资产。

２

、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本基金采用前端

收费的形式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不同档次，最高不超过

１．５％

，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

申购金额

＜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

申购金额

＜２００

万

１％

２００

万

≤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０．６％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次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促销计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

动范围内的投资人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３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

手续费。赎回费率随投资人持有本基金的时间的增加而递减，投资人持有本基金一年以内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投资人持有本

基金一年到两年之间的赎回费率为

０．２５％

，投资人持有本基金两年以上的赎回费为零。

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持有期

＜

一年

０．５％

一年

≤

持有期

＜

两年

０．２５％

持有期

≥

两年

０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费率不得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水平，最新的申购费率

和赎回费率在定期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四）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本基金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作了更新。

２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提供的更新内容作了相应的更新。

３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直销机构、代销机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十、基金的投资”部分，对基金投资组合报告作了更新。

５

、“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对基金投资业绩作了更新。

６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前次招募说明书（更新）公布日至本次更新内容截止日的历次信息披露作了更

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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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53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恒星科技

"

）发行本期融资券（以下简称

"

融资

券

"

） 已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融资券的主承销

商。

2.

本期发行金额共计面值

2

亿元人民币融资券，期限

366

天。

3.

本期融资券的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的除外）。

4.

本期融资券在债权债务登记日的次一工作日，即可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之间流通转

让。

5.

本公告仅对发行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有关事宜向投资者作扼

要说明，不构成对本期融资券的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期融资券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河南恒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 该募集说明书已刊登于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

shclearing.com

）和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

二、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我国、中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行人、公司、 指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券： 指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募集说明书： 指《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

本期发行： 指本公司本次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公开发售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人民币

2

亿元

注册金额： 人民币

4.5

亿元

人民银行： 指中国人民银行

交易商协会： 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银行间市场： 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上海清算所： 指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主承销商为本期发行组建的包括各承销商在内的承销团

簿记管理人： 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融资券名称：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人：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参见募集说明书

"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机构

"

一章中的承销商

接受注册通知书： 中市协注

[2011]CP260

号

发行金额（面值）： 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

注册金额： 人民币

450,000,000.00

元

融资券期限：

366

天

发行价格： 本期融资券按面值平价发行，以

100

万元人民币为一个认购单位

发行对象：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起息日：

2011

年

12

月

20

日

兑付日：

2012

年

12

月

20

日（遇中国法定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担保： 本期融资券不设立担保

承销方式： 组织承销团，余额包销

簿记管理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簿记建档时间：

2011

年

12

月

16

日

9:00

至

12:00

缴款日：

2011

年

12

月

20

日

信用评级：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的短期融资券信用级别为

A-1

，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A+

托管机构：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方式： 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投资人认购的本期融资券在托管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含

A

类、

B

类和

C

类账户）中托管记载

兑付办法： 本期融资券到期日前由本公司按有关规定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息媒体上刊登

"

兑付公告

"

。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本期融资券的兑付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完成兑付资金的支付工作。相关事宜将在

"

兑付公告

"

中详细披露

上市交易： 本期融资券在债权债务登记日的次一工作日即可上市交易

交易市场：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税项：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融资券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适用法律： 本期融资券的所有法律条款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发行范围： 本期融资券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中国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发行

四、本期发行安排

1．2011

年

12

月

8

日通过中国货币网、 上海清算所网等网站公布：《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等。

2．2011

年

12

月

16

日簿记建档，承销团成员于上午

9:00－12:00

将加盖公章的《申购要约》传真给簿记管理

人，簿记管理人据此统计有效申购量。

3．2011

年

12

月

16

日

16:00

前，簿记管理人向中标承销团成员传真《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认购确认及缴款通知书》。

4．2011

年

12

月

20

日

12:00

前，承销团成员将本期短期融资券认购款划至发行人指定的缴款账户。如承销

团成员不能按期足额缴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签订的

"

承销团协议

"

有关条款办理。

5．2011

年

12

月

20

日，为短期融资券债权债务登记日。

6．2011

年

12

月

20

日

17:00

前，发行人向上海清算所提供本期短期融资券的《资金到账确认书》。如承销商

不能按期足额缴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签订的

"

承销团协议

"

有关条款办理。

7．2011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货币网、上海清算所网等网站公告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发

行收益率、发行期限等情况。

8．2011

年

12

月

21

日本期短期融资券开始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流通转让。

五、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发行人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法定代表人：谢保军

联系人： 白彭尊

联系电话：

0371-69585777

传真：

0371-69585776

主承销商

/

簿记管理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

689

号东银大厦

15

楼

200001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王宇、翁永盛、何晓凤、孔建钧

联系电话：

021-61616281

、

61616410

、

61616486

、

61616485

传真：

021-63604215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8

日


